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⚫ 日本人認為人生是由「忠」、「孝」、「義理」、「仁」、「人情」等領域以

及其他比較小的領域構成的。每個領域各有相應的詳細規則，評價一

個人時，是以「不知孝」、「不知義理」……等的方式，指出來是違反

了哪個行為領域的規定。 

 

⚫ 每個領域雖然都有規則，但並非一成不變的，如果情況有所改變，也

許會要求完全不同的行為。例如依據家臣對主君的「義理」必需要

「忠」，但是一旦主君侮辱了家臣，那麼家臣謀反也不為過。再如，

1945年 8月之前，「忠」的行為是要求日本全民對敵奮戰到底，但天

皇宣告降服詔書後，「忠」就變成對外敵歡迎和合作！ 

 

⚫ 西方人難以相信日本人具有改變行為而不會引起心理痛苦的能力。因

為他們認為人的行為是「萬變不離本性的」，所以預期他們的行為也會

是前後一致的。例如在歐戰中的各國內總有「合作派」也有「抵抗

派」，但不管勝或敗戰之後，這些人的立場並沒有改變，後來也證明這

一推論完全正確，因為一個人如果信仰改變，就必須要重建一個新的

人格。 

 

⚫ 西方人必需知道，日本人所區分的生活「領域」，並不包括「罪惡的領

域」。他們並不把人生看作是善和惡的鬥爭，因為在每個領域中的規則

就本身而言都是善的，如果都能循良知良能，那麼都是善良的。每個

靈魂原來都像新劍一樣閃著德性的光輝，如果不繼續擦拭就會失去光

澤，這種「身上的銹」必須像對他的劍一樣細心關照，因為只要擦掉

銹底下的靈魂仍然是光輝的。 

 

⚫ 「義理與人情」、「忠與孝」、「義理與義務」……等等有時會發生衝

突，因而陷入兩難，而兩者都是「善」的，他必須暫時不顧別的償還

一些，但是還了一筆債欠並不能使他免除其他的債欠，到最後還是必

需解決前所忽略的領域，或者只好以死來了結。 

 

⚫ 《四十七士物語》在日本是人人熟知的故事，是真正代表日本民族精

神的敘事。它是 1703年的歷史故事，主題以對主君的「義理」為中

心，描述「義理與忠」的衝突、「義理與正義」的衝突，這四十七士為



了義理犧牲一切(名聲、父親、妻子、姐妹、正義)，最後為了「忠」

而自殺以殉，因為只有一死才能兩者相合。(故事內容略) 

 

⚫ 書中再舉一部最好的歷史電影，發生在德川第三代將軍時代，也是描

述「義理」和「忠」的矛盾(內容略)。 

 

⚫ 日本人的看法是： 

 

只有把幸福置之度外而履行各種義務，才是強者。 

 

性格的堅強是表現於服從而非反抗。 

 

一個人如果注重與義務規定有所不容的個人慾望，就是弱者。 

例如丈夫對妻子的態度，因為妻子只是處於「孝」領域的邊緣，而父

母是在中心，所以丈夫必然是以孝為先的，因妻子並不處於義務領域

的中心，也跟國家的領域不在同一個層次，所以不能把自己和妻子的

關係提升太高。例如久在海外要回國時，不能說為了回家能和妻子重

聚感到高興，應該說是再見到雙親、再見到富士山、或者回到祖國(因

為妻子並不在這個層次)，否則就會受到社會嚴厲的惡評。 

 

⚫ 近代日本的思想灌輸在使「忠」成為至高無上的德性，例如把天皇置

於階層的頂點，推動「天皇崇拜」。日本的宗教和神道中都沒有經典，

但是明治天皇 1882年頒佈的「軍人敕諭」和另一個教育敕語，卻可以

說是日本的真正聖典。「軍人敕諭」的對象是軍人，其中有五條告誡，

主要是強調「忠」和「誠(makoto)」。 

 

⚫ 在日本指稱一個人為「誠實」，並不涉及那個人是否「真實的」本著愛

憎、決斷等心意活動，那只是西方人的認定。在日本，「誠實」是指遵

循日本道德律及「日本精神」所描繪的「道路」之熱忱。日本人一再

用「誠」來讚揚不求私利的人，也常被用來讚揚不受感情支配的人。

一個值得被稱為誠實的人，絕不會冒險侮辱一個他無意冒犯的人，也

就是說，一個人不但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，還要對行為所產生的結果

負責。 

 

⚫ 在日本，「自重(jicho)」字面的意思是「穩重的自我」其相反是「輕浮

的自我」。不像英語裡的用法，並不是表示有意識的遵循一種高尚的行

為準則(如不諂媚、不說謊、不做偽證……等)。 

 



⚫ 當聽到說「你必須自重」，其意思是「你必須精明的考量跟事態有關的

所有因素，不要從事會引起批評或減少成功機會的活動。」因此，「自

重」所指涉的行為，常跟美國的意義正好相反！ 

 

⚫ 員工說「我必須自重」時，並不是意指他必需堅持自己的權利，而是

他絕不可對長官說及任何會自找麻煩的話。不像在美國，它並不意含

一個人為了自重，必須依照自己的見解、自己的良心而思考---縱是危

險也不例外！ 

 

父母訓誡兒女「你必須自重」，其意為應該遵守禮儀，達成別人的期

望。父母對兒女說：「你所作所為不像一個自重的人」，是在責備兒女

不正當的言行，而不是責備他們沒有堅持自身權利的勇氣。 

 

不能清償債款的人自責「我應該自重」時並非意指他是自責自己的怠

惰，也不是責備自己對債權人卑屈的態度，而是說他本來就該預想

到，而應防患於未然。 

 

企業家談及「我們必須表現自重」，是表示必須更加謹慎，更加細心。 

 

一個人言及復仇的必要時說「自重地復仇」，並不涉及任何他想要遵循

的道德原則，而是相當於說「我必須達成完全的復仇」，亦即周詳的計

劃，考慮事態所牽涉的每個因素。 

 

日語中最強烈的說法是「自重乘自重」，意即不可輕率的下結論，必須

考量各種方法手段，使花費的勞力不多不少正好為獲致目標所需之

量。 

 

⚫ 日本人這種界定自重的方式，意味不允許一個人以善意為理由而為其

失敗辯護。行動之前都必須考慮到後果，慷慨固可嘉，但必須先預想

到受惠者會覺得他因此而「受恩」，因此施惠也不可不慎重。一旦出言

批評別人，你必須願意承受對方怨恨的一切後果，才能這麼做。 

 

⚫ 總之，日本人把謹慎與自重完全視同一物，一個人不但要細心的察言

觀色，還要強烈的意識到別人隨時會對自己的言行有所批評。他們還

說「如果沒有社會，就毋須自重」，可見日本人所強調的重點是「恥」

的重大，而非「罪」的重大。 

 

⚫ 人類學對諸文化研究的一項重要區別，是以恥為基調和以罪為基調的



兩種文化。一個社會如果教誨道德的絕對標準，是依賴良心的啟發，

稱之為「罪感文化(guilt culture)」，這種社會也會感到恥辱，但恥辱並

不是罪惡。犯了罪的人，可以為罪惡告解而減輕重荷，這種告解手段

宗教和心理療法都會加以運用。以羞恥為主要強制力的文化稱為「恥

感文化（shame culture）」，會讓人們感到罪惡的行為是無法藉懺悔和

贖罪而減輕的，可是其惡行「不暴露於世人之前」，他就毋須為之苦

惱。 

 

⚫ 真正的恥感文化倚賴外在強制力以達到善行，真正的罪感文化則倚賴

內在的罪惡自覺。恥感是對他人批評的反應，一個人由於被公然嘲

笑、擯斥或自以為受到嘲笑而感到羞恥。恥感的確具有強烈的強制

力，但其先決條件是必須有一群觀眾的存在，或者至少幻想一群觀眾

的存在。在罪感文化中，一個人的過錯雖不為外人所知，也會為罪惡

意識而苦惱，可是他的罪感可藉告解而減輕。 

 

⚫ 日本人認為「恥辱（haji）為德性之本，具有敏銳恥感的人就會遵循善

行的一切規則。「知恥之人」就是「有德之人」、「重名譽之人」。 

 

⚫ 日本人對功德輪迴的觀念極為陌生，也沒有死後賞罰或天堂地獄的觀

念。 

 

⚫ 恥感在日本人的生活中非常重要，每個人都非常在意群眾對其行為的

評價。如果大家都遵循同樣的規則而且相互支持，他就會過得輕鬆愉

快。當他們感覺某項行動是在實現日本「使命」時，他們會狂熱以

赴。他們想把其德性向外輸出而外國人無視這些禮儀時，就會無所適

從並引起他們的真心憤慨。 

 

⚫ 三島由紀夫在其自傳《我的狹島祖國》中對其在美留學體驗的日本人

德性困境有最好的描述。（內容略） 

 

 

心得分享： 

⚫ 原來日本人不承認有所謂的 731 部隊、不承認南京大屠殺、不承認慰

安婦……等等惡行，恥感文化是原因之一，只要自己堅持不證實就可

不承認，就毋須自重、毋須感到羞恥，以減輕戰後日本人的恥感。 



⚫ 中華文化當然不屬於恥感文化，但好像也不是罪感文化，因為我們雖

然教誨道德的絕對標準，也是依賴良心的啟發，但並無西方人「原

罪」的觀念，也沒有什麼「告解」的儀式。 

⚫ 中國人可能受到佛教的影響，民間也有不少人相信輪迴之說或將死後

上天堂或下地獄與今世的善惡牽連在一起。 

⚫ 中國人所謂的「自重」、「誠實」其意義顯然也是與日本人不同的，還

是比較接近美國人的想法。 

⚫ 原來日本人的道德觀和中國人是不同處多於相同處。難怪有人評論中

美雖相隔太平洋，外表長相差異明顯，但是更容易相互了解適應；而

與日本人雖同為黃種人，又是鄰居，日本還在文化上引進不少中華文

化，可是兩者間的差異反而更大。這是我們與日本人相處時必需了解

的！ 


